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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闵行区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思考 

郁达义 

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6 号）、《农业部发布关于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意见》 （农质发[ 2014 ] 1 号）的要求，闵行区地产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我们相关部门的安全监管工作也需要紧密围绕中央的“四个最严”，坚持“产出来”和“管出来”俩手抓、两手都要硬，确保

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一、目前的状况与问题 

在 2012 年的事业单位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闵行区农委通过优化配置、整合资源，将原涉及 5 个单位的部分职能与人员

合并，成立了闵行区动植物检测检验中心（闵行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其所属农产品安全管理科，主要承担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协调，起草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年度实施方案、构建域内地产农产品安全生产监管队伍体系，推进地产农产品安全

溯源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市、区两级的监督抽检任务，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培训，指导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相关的

创建示范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与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从 2013 年到 2015 年，在闵行区农委的指导和检测中心的领导下，农产品安全管理科在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各

项工作、积极探索和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工作机制上先行先试，逐步强化和规范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和督查职

能，指导、协调本区农产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确保本区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可控。但由于农产品安全监管涉及面

广、专业性强，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区。 

1 ．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各部门的分工不明确，时常出现扯皮现象，在安全管理中出现脱节现象。有效的农产品安全

监管体系应该以清楚、合理、科学的职责分工为基础，关键在于部门之间是否有合理而明确的分工。 

2 ．闵行区虽已初步搭建了形成上下联动的四级网格化监管体系，但农产品安全管理科由于定位问题，发挥牵头作用的力

度不够，向下延伸的监管力量薄弱。在基层，乡镇农产品安全监管站也只是增挂牌子、明确职能，监管队伍一直是几个兼职人

员，分别对应多个业务主管部门，有限的监管力量难以应付日益繁重的监管任务。 

3 ．目前，闵行区的农产品生产分散、规模小、随意性大、组织化程度低，种植、养殖户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且

多数蔬菜种植和畜牧养殖户人员为外地农民，流动性大，培训和管理缺乏连续性。同时，一些生产者对农产品质量责任意识、

安全意识比较淡薄，标准化措施得不到有效贯彻和执行。 

二、以“四个方面”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摸索，如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开展全区农产品安全监管是农产品安全管理科的当务之急。我们需要进

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各项工作，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工作机制，以“定、治、调、导”四个方面为抓手，将

我区的监管工作做实做好。 

1 . “定”，即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机制和制定监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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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单就一两次专项整治是远远达不到目的，必须建立多部门参与、企业自治、

社会参与形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做到齐抓共管，警钟长鸣。农产品安全管理科可以作为协调、指导和信息收

集整理的联动中心，各专业部门落实专门人员负责农业生产条线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签约制度

和追溯制度等措施来实施自治。 

每年必须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特点，制定《 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意见》 、《 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宣

传培训教育工作计划》 、《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表》 等一系列文件和一整套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处置应急

预案，切实做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认识到位、责任到位、人员到位。 

2 . “治”，即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管理和开展社会共治 

目前，闵行区已初步搭建区、镇、村、企业四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依托现有镇农村综合管理事务中心，成立镇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通过增挂牌子、定岗定编、经费保障、完善条件、考核管理等措施来实现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

务机构的“职能、人员、经费、手段、服务”五到位。而农产品安全管理科需要在这个网格化体系中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对接，将日常的监管任务分解和落实，并全面提升体系队伍的监管能力。同时，我们需要深入开展

农产品质量安全排查的治理行动，强化蔬菜中高毒农药、畜产品中非法添加“瘦肉精’夕和三聚氰胺、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硝

基吠喃等禁用、限用药物的整治，充分发挥区农业执法大队的作用，集中查办一批制售假劣农资和禁用药物的大案要案，坚决

杜绝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坑农害农。 

强化对生产的监管就是要加强对农产品生产者生产的日常监督，这需要农委下属各单位和其他各部门的多方配合与社会共

治。首先是加强农业投入品经销监管、建立各项制度、规范农业投入品经营、建立健全投入品使用档案。其次是建立投诉制度，

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用奖励的方式鼓励群众举报违法违规农产品生产者，做到有报必接、有报必查、有错必处。 

3 . “调”，即牵头协调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工作 

农产品安全管理科在本地区农产品安全监管方面对内承担了具体协调农产品安全监管的各项工作，对外则对接区食安办，

参与食用农产品的监管，从一个层面上解决了我们农产品安全监管上“谁来协调”、“协调什么”以及“如何协调”等方面的

问题。但是在部门之间横向协调行为的背后，更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的是上下级部门的纵向博弈因素。实践表明，分段监管的

各个部门之间常常缺乏主动协调的意愿，因此在缺乏协调基本制度和具体的协调目标的情形下，协调终究会无疾而终。更为严

峻的是，在分段监管理念下，各部门为了避免在其职权范围内出现安全问题，通常以规范性文件划地为牢，增加了监管协调的

难度。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系列健全的决策程序沟通程序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具体而言： 

一是明晰协调权限，强化协调权威。将农产品生产上的监管统一由蔬菜、粮经、畜牧、水产等专业部门负责，将农产品管

理上的任务统一由农产品安全管理科负责，并进一步强化牵头协调的职能。 

二是实施例会联络员会议制度。对于涉及多部门的农产品安全事项，各部门之间可以通过进行共同会商讨论作出决定。 

三是借鉴国外经验，实施签署协议或备忘录制度。签署协议或备忘录的方式解决部门间及地域间的职权交叉与冲突，实现

相互间的协调与共赢。 

4 . “导”，即使风险评估机制充分发挥监管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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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是我们在农产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创新性工作模式。而目前的“事后监管”的管理方式己远远

控制不了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发展，实现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防”转变是我们的发展趋势。自上世纪 90 年代始，欧美

国家开始将风险评估技术引进消费品领域，并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欧美国家己经建立相对完善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体系，

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目前我们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目的是发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存在

的未知风险隐患、评估己知危害程度，进一步强化了下一阶段的监管指导意义。依托已初步建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技

术体系和工作基础，进行现场摸底排查、生产过程跟踪验证和上市前产品的抽样定量评定及相关数据和风险信息的统计分析与

综合研判，有计划、有步骤地层层推进工作，有效摸清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重大隐患和潜在风险、科学应对质量安全突发事

件。 

三、发挥“三剂”作用、加强无缝监管 

近年来，闵行区的地产农产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但是，从地产农产品安全监管的过程来看，田间到餐桌产业链比较

长，农产品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农产品安全管理需要发挥“黏合剂、催化剂、稳定剂”作用并具体厚讨旦并完善以下职能：负

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组织、指导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牵头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

故的调查及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牵头协调农业行业安全生产。 

一是“私合剂”作用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困难。以“从田头到餐桌”为依据梳理我们食用农产品监管部门之

间的关系，区食安办、农委内的各职能部门在整个监管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权力和责任，而农产品安全管理科的“勃合剂”的

作用则是将监管力量形成合力，使各单位各部门配合好，沟通好，并建立一个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 

二是“催化剂”作用 

我们深知，在目前的监管体系中各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权力的分配问题，使得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矛盾的现

象。农产品安全管理科的“催化剂”作用是要使各部门之间的状态从无序走向有序，达到全局的一致，并进一步发挥好各部门

间的作用，提高监管的整体效率，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整合效应。 

三是“稳定剂”作用 

在我们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人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为适应新形势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需要，农产品安全管理科

的“稳定剂”作用是要继续抓好镇级、村级队伍的管理，不断提高责任意识、道德素养和职业技能，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加强

考核奖惩，使其成为精干、高效的监管队伍，真正成为本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坚实力量。 


